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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1918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23） 

 
 

奴役和人口贩卖声明  

1. 关于东亚银行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东亚银行」）为一间具领导地位的香港金融服务集团，透过全球

约 150 个网点提供全面的批发银行、个人银行、财富管理和投资服务。我们是香港拥有

最大零售网络的银行之一，亦为内地网络最庞大的外资银行之一，并于澳门、台湾、马

来西亚、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等多个市场设有业务据点，致力服务与香港和中国内地有

连系的个人和企业客户。 

在2021年，本集团与约1,700家供货商

有业务往来，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均从

我们经营的市场中采购。鉴于我们的

核心业务为金融服务，大部分的经营

支出均是间接的支出，我们采购商品

和服务，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提供金融

服务，而不是转售商品。就我们采购

的商品和服务以及供货商而言，本集

团的采购没有既定的季节性。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没有侵犯

人权案件的记录。 

2. 范围 

本声明是根据英国《2015年现代奴役法案》发布，其中列出了东亚银行截至2022年12

月31日采取的措施，以确保现代奴役不会在我们的营运或供应链中发生。本声明应用于

本集团的所有成员，包括但不限于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及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有

关集团主要成员的列表，请参阅本行2022年中期报告第169-171页。 

3. 管理方法 

东亚银行致力履行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方面的责任，并严禁其业务及供应链涉及奴役或

人口贩卖之行为。我们意识到人口贩运集团可能会试图掩饰他们的非法收益，使之看起

来来自合法来源，因此我们制定了可靠的反洗钱合规计划以降低此风险。同时，对潜在

企业贷款客户进行评估，有助辨识环境、社会及管治方面的风险，包括人口贩卖、童工、

强迫劳动以及性剥削。 



第二页 

 

东亚银行致力与落实最佳实践标准的供货商合作，同时鼓励其他供货商在此范畴作出改

善。东亚银行集团十分重视小区发展与环境保护，因此我们致力向业务所触及的人士推

广可持续发展。我们乐于与尽责及合乎道德的供货商建立合作关系。本集团并不会与对

环境或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供货商合作。 

我们的《供货商行为守则》（「守则」）概述了本集团对供货商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之要

求和期望，亦符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的价值观和准则。我

们致力与供货商携手合作，以改善他们不足之处。如果他们仍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我

们将采取措施退出合作关系。 

本行一向以人为本，为员工提供发展机会，并给予合理报酬，东亚银行亦已制定政策，

以遵循防止奴役和人口贩卖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行为守则；（仅供内部参考 — 第 5 部分：操守标准）； 

 可持续发展政策；（第 9 部分：供货商参与）； 

 人权政策；（第 5 部分：供货商） 

 集团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政策； 

 职业安全与健康政策； 

 外判政策； 

 员工申诉程序； 

 供货商行为守则；及 

 举报政策。 

所有环境、社会及管治相关的政策一般都遵循相同的制定和审查程序。政策由相关负责

人草拟后，将提交给环境、社会及管治工作组和环境、社会及管治指导委员会进行审阅，

再提交到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批阅，最后提交予董事会审批。这些政策都是本集团

企业管治框架的一部分，会根据需要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审查和批准。 

4. 进度更新 

在2022年，本行修订了《采购及付款流程指引》，为采购单位提供相关指引以指导供货

商遵守本集团守则。我们亦有一套程序以监控及举报违反守则的供货商。为进一步履行

我们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承诺，我们正在制定集团可持续采购政策，其中包括将可持

续发展原则涵盖在我们的供货商选择流程中。 

为加强供应链风险管理，我们于 2022 年推行了强化的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评估机制，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估供货商的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包括人权。除了优化产品风险

评估标准外，我们还扩大了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评估的地域覆盖范围以加强监管。本

行积极寻找可能存在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征兆，并每季度向高级管理层报告尽职调查

结果。 

我们的员工对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需时刻保持警惕。为此，东亚银行于 2022 年举办

了有关人权和社会问题的环境、社会及管治培训课程，当中包括童工问题。本行的采购

员工完成了这项培训，我们计划在 2023 年扩大培训对象至指定供货商，以表明本行对

奴役和人口贩运的立场。为促进举报和建立敢言的文化，本行已建立了一个既定的申诉

和举报程序，让所有持份者可以通过本行网站以保密和匿名的方式提出关注。任何违反

集团政策的案件会于每季度向高级管理层报告，调查结果和采取的纠正措施均由相关部

门管理。报告渠道有助确保高级管理层注意到可疑的供货商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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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审查及批准 

本声明每年检讨一次，并在有需要时再作检讨，务求确保有关政策切合时宜兼具实效。 

本声明的中文译本倘与英文原文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原文为准。 

本声明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获东亚银行有限公司董事会批核。 

 
 

 

（已签署） 

 

 

李民桥                                                        

联席行政总裁 

 

 
 
 

（已签署） 

 

 

李民斌 

联席行政总裁 

 

 

 

 

 

 

 

 

 

 

  


